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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平洋证券”）作为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运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

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募集资金使用等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盛运股份 201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

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批复》（证监许可［2010]755 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采用网下

询价配售和网上资金申购定价相结合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了人民币普通股股

票 3,200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7 元。截至 2010

年 6月 21日，公司募集资金总额 525,680,000.00元（已扣除保荐承销费用 18,320,000

元），由主承销商太平洋证券于 2010 年 6月 21日汇入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桐城市支

行开立的募集资金账户（账号 12-751001040023888）525,680,000.00 元，扣除其他

发行费用 13,059,818.00 元（含上市路演、酒会等费用 5,002,415 元）后，公司本次

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12,620,182.00 元，其中超募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335,820,182.00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予以验证，并出具中审国际验字(2010)第 01020013号《验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

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根据财政部 2010年 12月 28日颁布的《关于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上市公司和非上

市公司作好 2010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2010]25 号)的规定：“企业发行权益性

证券过程中发生的广告费、路演费、上市酒会费等费用，应当计入当期损益”，公司

将上市时发生的路演费用、上市酒会等费用共计 5,002,415.00元调整为当期损益，并

于 2011年 3月 11日将上述资金 5,002,415.00元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因此本次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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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17,622,597.00 元，其中超募资金金额为人民币 340,822,597.00

元。 

(二) 2012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截至 2012 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表 1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  额 

期初募集资金结余金额 34,243,241.80 

加: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归还募集资金账户 100,000,000.00 

减：本期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74,794,500.00  

加：本期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减手续费净额 292,563.36 

减：本期补充流动资金（含暂时性补充） 50,000,000.00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 9,741,305.16 

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期末资金余额为 9,741,305.16 元，

与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余额一致。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

依照《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发布的《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根据《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并结合公司经

营需要，本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于 2010 年 7 月 7 日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市支行及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存放该

行募集资金 335,820,182.00 元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0 年 7 月 7 日安

徽盛运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桐城支行及太平洋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就存放该行募集资金 66,800,000.00 元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10

年 7月 7日安徽盛运科技工程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合肥长江路支行及太平洋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就存放该行募集资金 110,000,000.00 元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上

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中审国际验字[2010]

第 01020013 号”验资报告。本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明确了各方的权

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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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2 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如下： 

表 2  公司募集资金存放情况表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元） 

徽商银行安庆桐城支行 169190121000261757 募集资金专户 2,842,046.57 

招商银行合肥长江路支行 551903358010901 募集资金专户 2,345,681.62 

中国农业银行桐城支行 12-751001040023888 募集资金专户 4,553,576.97 

募集资金户余额合计 9,741,305.16 

三、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截至 2012 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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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公司2012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1,762.26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479.4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上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626.7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1,096.40 

承诺投资

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2)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与承

诺投入

金额的

差额 

(3)＝

(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4)＝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年产 6万

米带式输

送机项目 

无 6,680.00 6,680.00 6,680.00 
 

6,403.82 -276.18 95.87% 2011 年 1月 1,567.92 否 否 

年产40台

（套）干

法脱硫除

尘一体化

尾气净化

处理设备

项目 

无 11,000.00 11,000.00 11,000.00 
 

10,778.13 -221.87 97.98% 2011 年 1月 592.60 否 否 

收购新疆

煤机 60%

股权 

无 10,200.00 10,200.00 10,200.00 
 

10,090.00 -110.00 98.92% 2011 年 2月 302.71 否 否 

垃圾焚烧

发电项目             

淮南项目 无 2,907.45 2,907.45 2,907.45 2,007.45 2,907.45 
 

100.00% 2013年 12月 注 1 注 1 否 

伊春项目 无 2,205.00 2,205.00 2,205.00 
 

2,205.00 
 

100.00% 2013年 12月 注 1 注 1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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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项目 无 8,712.00 8,712.00 8,712.00 5,472.00 8,712.00 
 

100.00% 2012年 4月 572.87 否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2012 年公司项目可行性未发生重大变化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2012 年公司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2 年 公司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2 年公司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5,000.00 万元 

注 1、由于募投项目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故本次暂无法列示“本年度实现的效益”和“是否达到预计效益”两个项目的金额或内容。 

注 2、截至 2011年 12月 31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期末资金余额为 9,741,305.1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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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12年度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 号

—超募资金使用》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

真实、准确、完整地进行相关信息的披露工作，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六、保荐机构主要核查工作  

报告期内，保荐代表人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访谈沟通等多种方式，对

盛运股份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

核查内容包括：查阅了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对账单、募集资金使用原始凭证、

中介机构相关报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公告和支持文件等资料，并与公司

高管、中层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沟通交流等。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盛运股份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执行三方监管协议，

募集资金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占用、委托理财等情形；截至 2012 年

12月 31日，盛运股份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改变实施地点等情形；募集资

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未发现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情

形。保荐机构对盛运股份 201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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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盛运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201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亓华峰 尹国平 

 

 

 

保荐机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